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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14 針對球的程序：標示球位，撿起及將之弄乾淨，置回 

       在位置上，球在脫困區內拋下，從錯誤的地方打球 
目的：規則14含蓋球員何時可以及如何標示一顆靜止球的地點、撿球及將該球弄乾淨，以及

如何使一球回復為在比賽狀態中，以致該球是從正確的地方所擊打。 

當被撿起或移動的球要被置回時，必須以同一球放在它的原點上。

當採取免罰脫困或罰桿脫困時，必須將替代的球或原球在特定的脫困區內拋下。

使用這些程序時的錯誤，在該球被擊打之前可以免罰更正，但如該球員從該錯誤的地方打球，

他要遭受處罰。 

 

14.1 標示，撿起及將球弄乾淨 

    本條規則適用於蓄意的“撿起”球員的靜止球，包括用手拿起該球，或旋轉它或以其他    

方式蓄意造成它從所在位置移動。 

    a.被撿起然後置回的球之原位必須被標示 

      當一球依規則撿起後要置回原點時，該球員在撿該球之前必須先標示其球位。該球員 

      必須以下列方式標示該地點： 

      ․將球標放置在該球之正後方或緊鄰處，或 

      ․拿住球桿放在該球之正後方或緊鄰處之地面上。 

      如該地點是以球標做標示，在置回該球後，該球員必須在打擊之前移開該球標。 

      如該球員未先標示該球的位置就撿起它、以錯誤的方式標示它的位置、或做打擊前未 

      將該球標移開，則該球員遭受罰一桿。 

      如單一行為或相關行為造成多重違反規則，見規則1.3c(4)。 

      當依某規則撿起一球採取脫困時，球員在撿起該球之前無須先標示其球位。 

    b.誰可以撿球 

      球員的球依規則撿起時，只能由下列的人為之： 

      ․該球員本人，或 

      ․該球員授權之任何人，但這類授權必須在該球每次被撿起之前授與，而不可對該回 

        合概括授權。 

      例外─在該洞果嶺上，桿弟可以不經授權撿起球員的球：當球員的球在該洞果嶺上時 

      ，該球員的桿弟可以不經該球員之授權撿起該球。 



102 

 

    規則 14   

 

      當球在該果嶺以外的任何地方時，如球員的桿弟未經該球員之授權即撿起它，則該球 

      員遭受罰一桿（見規則9.4）。 

    c.將撿起的球弄乾淨 

      球從該洞果嶺撿起後總是可以將之弄乾淨（見規則13.1b）。 

      球從其他任何地方撿起後，也可以將它弄乾淨，但在下列情況下被撿起的球則不可： 

      ․查看它是否有切痕或裂縫。不允許將它弄乾淨（見規則4.2c(1)）。 

      ․辨認它。只允許弄乾淨因辨認所需要之部分（見規則7.3）。 

      ․因為它妨礙打球。不允許將它弄乾淨（見規則15.3b(2)）。 

      ․查看它是否處於允許脫困的條件下。除非該球員接著依某一規則採取脫困，否則不

允許將它弄乾淨（見規則16.4）。 

      當規則不允許將撿起的球弄乾淨時，如該球員將它弄乾淨，則他遭受罰一桿。 

      如單一行為或相關行為造成多重違反規則，見規則1.3c(4)。 

      見規則22.2（在四人二球賽中，任一搭檔可以替該方行動，且該搭檔的行動視為另一 

      搭檔球員的行動）；規則23.5（在四球賽中，任一搭檔可以替該方行動，且該搭檔採 

      取有關另一搭檔球員的球或裝備品的行動，視為另一搭檔球員的行動）。 

 

14.2 將球置回位置上 

    不論何時，只要球被撿起或移動且規則要求要將它置回某一位置時，即適用本條規則。 

    a.必須使用原球 

      當置回一球時，必須使用原球。 

      例外─在下列任一情況下，可以使用另一球： 

      ․原球經合理的作為且在幾秒內無法取回，只要該球員並無蓄意造成該球無法取回， 

      ․原球有切痕或裂縫（見規則4.2c）， 

      ․比賽已中止，在恢復比賽時（見規則5.7d），或 

      ․原球被另一球員誤打（錯誤球）時（見規則6.3c(2)）。 

    b.球必須由誰置回及如何置回 

      (1) 誰可以將球置回。球員的球依規則必須被置回時，只能由下列之人為之： 

         ․該球員本人，或 

         ․撿起該球或造成它移動的任何人（即使那個人依規則並不被允許這樣做）。  

         如球是由不被允許這樣做的人所置回，而該球員打了該球，則該球員遭受罰一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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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球必須如何置回。該球必須以將之放置在被要求的位置，然後鬆手讓該球留在該位 

         置之上的方式將之置回。 

         如球員打了以錯誤方式置回但在被要求的位置上之球，則該球員遭受罰一桿。 

    c.球要被置回的地點       

      該球必須置回它的原點（如原點不確定必須估計之），但當球依規則14.2d(2)及14.2e必

須被置回在不同的地點時為例外。  

      如該球靜止在任何不可移動之人造物、場地整體性之物體、場界標示物，或任何

生長、附著之自然物之上、之下或靠著：  

      ․該球的“位置”包括其與地面相應的垂直位置。 

      ․這表示該球必須被置回在這樣的物體之上、之下或靠著的原點。 

      如任何鬆散自然物由於撿起該球時被移除，或在該球被置回之前被移動，則不需將它 

      們放回。 

      在置回被撿起或移動的球之前，有關移除鬆散自然物的限制，見規則15.1a之例外1。 

    d.當球之原球位所處之狀態被改變時，球要置回何處 

      如撿起或被移動的球必須置回之球位所處之狀態已被改變，其球員必須按下列方式

置回該球： 

      (1) 在沙子內的球。當該球是在沙子內時，無論是在沙坑內或比賽場地的其他任何地 

         方： 

         ․在將該球置回它的原點時（如原點不確定必須估計之）（見規則14.2c），該球員

必須盡可能重建該原球位所處之狀態。 

         ․如該球原先是被沙子覆蓋，在重建該原球位所處之狀態時，該球員可以留下該 

           球的一小部份可被看見。 

         如該球員未重建該球位所處之狀態而違反本條規則時，該球員是從錯誤的地方打 

         球。 

      (2) 在沙子以外任何地方的球。當球在沙子以外的任何地方時，該球員必須將該球置放 

         在最接近也最類似原球位所處之狀態的地點上，該地點必須在： 

         ․距它的原點一支球桿長度範圍內（如原點不確定必須估計之）（見規則14.2c），

         ․不更靠近該洞球洞，且 

         ․在與原點相同之比賽場地之區域內。 

         如該球員知道該原球位所處之狀態已被改變，但不知道該原球位所處之狀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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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則該球員必須估計該原球位所處之狀態，並依上述(1)或(2)置回該球。 

         例外─比賽中止期間且球已撿起，而球位所處之狀態被改變，見規則5.7d。 

    e.如被置回的球無法留在原點上，如何處理 

      如球員嘗試置回一球，但球無法留在它的原點上，該球員必須再次嘗試之。 

      如該球仍無法留在該點上，該球員必須以置放該球在它能保持靜止狀態的最近地點上      

之程序置回該球，但依該球之原點所在，有下列規定： 

      ․該地點決不可比該球之原點更靠近該洞球洞。 

      ․該球之原點在一般區域內。該最近地點必須在一般區域內。 

      ․該球之原點在沙坑或處罰區內。該最近地點必須在同一個沙坑內，或同一個處罰區 

        內。 

      ․該球之原點在果嶺上。該最近地點必須在該果嶺上，或在一般區域內。 

    違反規則14.2打了不正確替代之球或從錯誤的地方打球之處罰：依規則6.3b或14.7a一般處 

    罰。 

    如單一行為或相關行為造成多重違反規則，見規則1.3c(4)。 

    見規則22.2（在四人二球賽中，任一搭檔可以替該方行動，且該搭檔的行動視為另一搭 

    檔球員的行動）；規則23.5（在四球賽中，任一搭檔可以替該方行動，且該搭檔採取有 

    關另一搭檔球員的球或裝備品的行動，視為另一搭檔球員的行動）。 

 

14.3 球在脫困區內拋下 

    不論何時，只要球員依規則採取脫困必須拋下一球，或當該球員必須依規則14.3c(2)置放 

    一球完成脫困時，即適用本條規則。 

    如該球員在拋下一球之前或之時，改善該脫困區，見規則8.1。 

    a.可以使用原球或另一球 

      球員可以使用原球或另一球。 

      亦即，該球員依本條規則拋下或置放一球時，他每次都可以使用任一球。 

    b.球必須以正確的方式拋下 

      球員必須以正確的方式拋下一球，亦即要做到下列三項要求： 

      (1) 必須由球員本人拋球。該球必須由球員本人拋下，該球員之桿弟或其他任何人都 

         不可以這樣做。 

      (2) 球必須從膝蓋高度直接落下且未碰觸球員或裝備品。該球員必須從其膝蓋高度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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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放手讓球自由落下，以使該球： 

         ․垂直落下，該球員沒有扔、旋轉或滾動它，或使用任何其他可能影響該球將靜止 

           的位置之動作，且 

         ․在它撞到地面之前，不可碰到該球員的身體或裝備品之任何部分。 

         “膝蓋高度”是指該球員站立時之膝蓋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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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球必須被拋在脫困區內。該球必須在脫困區內拋下。該球員可以站在脫困區之內 

         或之外拋球。 

         如一球以錯誤的方式拋下，而違反這三項要求中的一項或多項： 

         ․該球員必須以正確的方式再次拋球，且必須這樣做的次數並無限制。 

         ․一球以錯誤的方式拋下，並不計入必須依規則14.3c(2)置球前所需之二次拋球之

內。 

         如該球員未再次拋球，反而對以錯誤方式拋下的靜止球做了打擊： 

         ․如該球是從該脫困區打出，該球員遭受罰一桿（但並無規則14.7a從錯誤的地方

打球的問題）。 

         ․但如該球是從該脫困區以外被打出，或依規則必須拋球時卻置球，並將該置放 

           之球打出（不論球從哪裡打出），該球員遭受一般處罰。 

    c.以正確方式拋下的球必須靜止在脫困區內 

      本條規則只適用於當一球依規則14.3b以正確的方式拋下時。 

      (1) 當球以正確的方式拋下並靜止在脫困區內時，該球員已完成脫困。拋下的球必須

靜止在脫困區內。 

         該球在撞到地面之後，在靜止之前是否碰到任何人、裝備品或其他局外之影響力 

         是沒有關係的： 

         ․如該球靜止在該脫困區內，則該球員已完成脫困了，且必須依該球的球位所處 

           之狀態擊打它。 

         ․如該球靜止在該脫困區外，該球員必須依規則14.3c(2)的程序處理。 

         在上述任一情況下，如一球以正確的方式拋下後在靜止之前，意外撞到任何人、

裝備品或其他局外之影響力，對任何球員皆無處罰。 

         例外─當球以正確方式拋下，被任何人蓄意擋轉或擋停時：當被拋下的球在它靜 

         止之前，被任何人蓄意擋轉或擋停時，見規則14.3d。 

      (2) 如球以正確的方式拋下靜止在脫困區之外，如何處理。如拋下的球靜止在該脫困 

         區之外，該球員必須以正確的方式第二次將一球拋下。 

         如該球仍靜止在該脫困區之外，則該球員必須使用規則14.2b(2)及14.2e置回一球之 

         程序置放一球以完成脫困： 

         ․該球員必須在第二次拋球時，該球最先觸及地面的位置置放一球。 

         ․如該置放的球不能停在該地點上，該球員必須在該地點第二次置放一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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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該球第二次置放仍不能留在該地點上，則該球員必須將一球置放在該球能停留 

           之最近地點上，但受規則14.2e之限制。 

 

 

 

    d.球以正確方式拋下，被任何人蓄意擋轉或擋停，要如何處理 

      為了本條規則的目的，如有下列情形，則被拋下的球是被“蓄意擋轉或擋停”： 

      ․球在撞及地面之後仍在運動中時，有人蓄意去碰觸它，或 

      ․該運動中之球打到由球員蓄意安置或留在特定位置的任何裝備品或其他物體、或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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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人（例如，該球員之桿弟），以致該裝備品或該物體、或那個人可能擋轉或擋停 

        該運動中的球。 

      當一球以正確的方式拋下，在它靜止之前，被任何人蓄意擋轉或擋停（不論是在該脫 

      困區之內或之外）： 

      ․該球員必須以正確的方式，並依規則14.3b之程序再將一球拋下（亦即，該被蓄意擋 

        轉或擋停的球，並不計入必須依規則14.3c(2)置球前所需之二次拋球之內）。  

      ․如該球被任何球員或他的桿弟，蓄意擋轉或擋停，那位球員遭受一般處罰。 

      例外─當球沒有合理機會會靜止在脫困區內時：如一球以正確的方式拋下，如無合理 

      機會會靜止在該脫困區內，當它被蓄意擋轉或擋停時（不論是在該脫困區之內或之外 

      ）： 

      ․對任何球員皆無處罰，且 

      ․被拋下的球視為是靜止在該脫困區之外，且該次拋球計入依規則14.3c(2)一球必須

被置放之前所需的二次拋球之一。 

    違反規則14.3，從錯誤的地方打球或打了用置球取代拋球的球之處罰：依規則14.7a，一

般處罰。 

    如單一行為或相關行為造成多重違反規則，見規則1.3c(4)。 

    見規則22.2（在四人二球賽中，任一搭檔可以替該方行動，且該搭檔的行動視為另一搭 

    檔球員的行動）；規則23.5（在四球賽中，任一搭檔可以替該方行動，且該搭檔採取有 

    關另一搭檔球員的球或裝備品的行動，視為另一搭檔球員的行動）。 

 

14.4 在原球脫離比賽後，球員的球何時回復進入比賽狀態 

    當球員在比賽狀態的球在比賽場地上被撿起、遺失或在界外，則該球不再是在比賽狀 

    態。 

    該球員只有依下述之一進行，才會再使一球進入比賽狀態： 

    ․從該洞開球區打原球或另一球，或 

    ․在使原球或另一球進入比賽狀態之意圖下，將之置回、拋下或置放在比賽場地內。 

    如該球員是在使一球進入比賽狀態的意圖下，用任何方式使之回到比賽場地之內，則

該球是在比賽狀態之中，即使該球： 

    ․依規則並不允許去替代原球，或 

    ․是(a)在錯誤的地方，(b)以錯誤的方式，或(c)使用不適用的程序被置回、拋下或置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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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回的球即使標示其位置的球標並未移開，也是在比賽狀態。 

 

14.5 更正在替代、置回、拋球或置放時之錯誤 

    a.球被擊打之前，球員可以撿起該球以更正錯誤 

      當球員在規則並不允許以另一球替代原球之情況下，或該球員在比賽狀態中的球是(a)

在錯誤的地方，或靜止在錯誤的地方(b)以錯誤的方式進行，或(c)使用不適用的程序

被置回、拋下或置放： 

      ․該球員可以免罰撿起該球，並更正此錯誤。 

      ․但這項更正只允許在該球被擊打之前。 

    b.採取脫困發生錯誤，在更正時球員何時可以改用不同的規則或脫困之選項 

      當採取脫困發生錯誤在更正時，該球員是否必須使用與原來相同之規則及脫困之選

項，或可以改用不同之規則或脫困之選項，取決於該錯誤之性質： 

      (1) 當依不適用的規則使球進入比賽狀態時。 

         ․在更正此錯誤時，該球員可以使用任何適用於他的處境之規則。 

         ․例如，如該球員的球在處罰區內，但他誤用無法打之球採取脫困（在此情況下

規則19.1並不允許），則該球員必須依規則9.4將該球置回（如它已被撿起），或依

規則17採取罰桿脫困，以更正此錯誤；且可以依該適用於他的處境之規則，選用

任一脫困之選項。 

      (2) 當依適用的規則使球進入比賽狀態，但球被拋在或置放在錯誤的地方時。 

         ․在更正此錯誤時，該球員必須依相同的規則繼續採取脫困，但可以使用該適用於 

           他的處境之規則中任一脫困之選項。 

         ․例如，球員以無法打之球採取脫困時，如使用在側面脫困的選項（規則19.2c）， 

           但錯誤地將該球拋在規定的脫困區之外；在更正此錯誤時，該球員必須繼續依

規則19.2採取脫困，但可以使用規則19.2a、b或c的任一選項脫困。 

      (3) 當依適用的規則使球進入比賽狀態，且球是被拋在或置放在正確的地方，但規則要 

         求要再次拋球或置球時。 

         ․在更正此錯誤時，該球員必須繼續使用相同的規則及該規則相同的選項採取脫困 

           。 

         ․例如，如球員以無法打之球採取脫困時，使用在側面脫困的選項（規則19.2c），

該球是(a)拋在正確的脫困區內，但是(b)以錯誤的方式拋下（見規則14.3b），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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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止在該脫困區之外（見規則14.3c）；在更正此錯誤時，該球員必須繼續依規則

19.2進行，且必須使用相同的脫困選項（依規則19.2c在側面脫困）。 

    c.因更正錯誤撿球不罰 

      當依規則14.5a更正錯誤，在撿起該球時：  

      ․該球員在此錯誤發生之後及在撿起該球之前的這段期間，就該球所採取的相關行動

的任何處罰均予不計，例如，意外地造成該球移動（見規則9.4b）。 

      ․但如那些相同的行動，也違反有關更正此錯誤而使該球進入比賽狀態之某一規則（ 

        例如，當那些行動對打擊有影響之條件的改善，就目前在比賽狀態的球及原球被 

        撿起之前都適用），該處罰適用於目前在比賽狀態的球。 

 

14.6 從上一打擊處做下一打擊 

    只要球員依規則被要求或被允許從上一打擊處做其下一打擊時，即適用本條規則，（亦 

    即，當採取桿數與距離之脫困時，或在一打擊被取消或其他原因不予計數而重打時）。 

    ․該球員使一球進入比賽狀態之程序，必須依其上一打擊是在哪一種比賽場地之區域 

      而定。 

    ․在下列所有這些情況下，該球員可以使用原球，或另一球。 

    a.上一打擊是從開球區做出 

      原球或另一球依規則6.2b必須從該開球區內任何地方（且可以架球）擊打。 

    b.上一打擊是從一般區域、處罰區或沙坑做出 

      必須將原球或另一球拋在下述之脫困區內（見規則14.3）： 

      ․參考點。上一打擊做出的位置（如該位置不確定必須估計之）。 

      ․從參考點丈量脫困區之範圍。一支球桿長度範圍內，但有以下之限制： 

      ․脫困區所在位置之限制： 

        必須與該參考點在相同的比賽場地之區域內，且

        決不可比該參考點更靠近該洞球洞。

    c.打擊是從果嶺做出 

      原球或另一球依規則14.2b(2)及14.2e將一球置回之程序，必須置放在上一打擊做出的位 

      置上（如該位置不確定必須估計之）（見規則14.2）。 

    違反規則14.6從錯誤的地方打球之處罰：依規則14.7a，一般處罰。 

    如單一行為或相關行為造成多重違反規則，見規則1.3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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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從錯誤的地方打球 

    a.必須擊打球的地方 

      在一洞開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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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員必須從他的球靜止的地方做每次的打擊，除非規則要求或允許該球員從其他的 

        地方打一球（見規則9.1）。 

      ․球員決不可從錯誤的地方打他在比賽狀態中的球。 

      違反規則14.7a從錯誤的地方打球之處罰：一般處罰。 

      如單一行為或相關行為造成多重違反規則，見規則1.3c(4)。 

    b.在比桿賽從錯誤的地方打球後如何完成一洞 

      (1) 球員必須決定是否以從錯誤的地方打出的球完成該洞，或從正確的地方打球更正此 

         錯誤。球員後續該如何處理，端視這是否構成嚴重違規~~亦即，該球員從錯誤地 

         方打球是否能夠獲得明顯利益而定： 

         ․非嚴重違規。該球員必須以從錯誤的地方打出的球完成該洞，不用更正此錯誤。 

         ․嚴重違規。 

           該球員必須依規則從正確的地方打球完成該洞以更正此錯誤，或 

           如該球員做一打擊開始另一洞的比賽之前，或是在該回合的最後一洞，如在

              繳回他的記分卡之前未更正此錯誤，則該球員被取消比賽資格。

         ․如不確定違規是否嚴重時要如何處理。該球員應以從錯誤的地方打出的球，及 

           另依規則從正確的地方所打的第二球，完成該洞。 

      (2) 試圖更正錯誤的球員必須向委員會報告。如該球員試圖依第(1)項從正確地方打一

球以更正此錯誤： 

         ․該球員必須在繳回其記分卡之前向委員會報告相關的事實。 

         ․不論該球員是僅以更正此錯誤所打的球完成該洞，或是以二顆球（即使該球員二 

           顆球的桿數相同）完成該洞，上項規定亦適用。 

         如該球員未將相關的事實向委員會報告，則他被取消比賽資格。 

      (3) 當球員試圖更正錯誤後，委員會要決定球員該洞之桿數。該球員在該洞之桿數，要 

         依據委員會裁決從錯誤的地方打出的原球是否構成嚴重違規而定： 

         ․非嚴重違規。 

           以原球從錯誤的地方打出的桿數計數，且該球員依規則14.7a遭受一般處罰 

              （意思是罰二桿加計在該球之桿數內）。 

           如打了第二球，以該球所為之所有打擊桿數（包括僅因打該球之打擊桿數及 

              罰桿數），皆不計。

         ․嚴重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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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更正從錯誤的地方打球所打的球之桿數計數，且該球員依規則14.7a遭受

一般處罰（意思是罰二桿加計在該球之桿數內）。 

           從錯誤的地方打原球之打擊，及任何更多打該球之打擊桿數（包括僅因打 

              該球之打擊桿數及罰桿數），皆不計。

           若更正此錯誤時所打的球也是從錯誤的地方打球： 

              如委員會裁決這並非嚴重違規，則該球員依規則14.7a遭受一般處罰（附

                加罰二桿），總共四罰桿，加計在該球之桿數內（二桿是因原球從錯誤的

地方打出，另二桿是因從錯誤的地方打出另一球）。 

              若委員會裁決這是嚴重違規，則該球員被取消比賽資格。 

 

 

 

 

 

 

 

 

 

 

 

 

 

 

 

 

 

 

 

 

 


